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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各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工会，满洲里、二连浩特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市场监管局、工会，国家税务总局各盟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各金融监管分局、满洲里金融监管支局、二连浩特金融监管支局：
为促进平台企业健康发展，切实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5〕24号）要求,自2026年7月1日起，在我区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现将试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目标任务
以社会关注度较大、职业伤害风险较高的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行业为重点，通过分行业先行试点，优先解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问题，不断积累实践数据和政策经验，逐步健全我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用三年时间，从新增企业、拓宽行业方面分步骤、渐进式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进一步兜住、兜准、兜牢职业伤害保障底线。试点工作以政府主导、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为基本模式，探索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
二、试点范围
试点期间将出行行业的曹操出行、滴滴出行，即时配送行业的美团、饿了么、京东秒送、闪送、顺丰同城，同城货运行业的货拉拉、快狗打车、滴滴货运和满帮省省11家规模较大的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根据试点工作推进情况，结合我区平台经济发展状况，逐步探索将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
三、缴费标准
职业伤害保障费标准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职业伤害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缴费基准额。试行期间，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的缴费基准额分别按照每单0.01元、0.07/0.25元、0.18元执行。
职业伤害保障费实行浮动制度。自治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平台企业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职业伤害保障费使用、职业伤害发生率等情况，可每年在平台企业所属行业缴费基准额的基础上，以10％为一档进行浮动（上下浮动不超过50％），确定不同平台企业的缴费标准。其中，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按照每单0.07元及其浮动区间内的缴费标准执行时，上一年度支缴率超过100％且通过上浮至150％仍无法实现平衡的，可在当年执行0.25元的缴费基准额，并同时进行浮动；当按照每单0.25元及其浮动区间内的缴费标准执行时，上一年度支缴率低于100％且通过下浮至50％仍收大于支的，可在当年执行0.07元的缴费基准额，并同时进行浮动。
四、经办服务
各地人社、财政、税务等九部门要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部门协调，做好试点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支付等工作，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待遇落实到位。依法依规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参与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健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商业保险机构工作协同机制，推动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发放“三件事”集约为群众视角的“一件事”办理，从机制上提高经办服务效率和服务体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业务经办规程另行印发。
    职业伤害保障实行自治区统一管理，具体业务分级办理与委托承办相结合的模式。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全区职业伤害保障委托承办工作的组织实施，自治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职业伤害保障委托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符合条件的商业保险机构。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与中标的商业保险机构签订委托承办服务协议。商业保险机构协助开展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支付等工作。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商业保险机构经办业务的监督指导。
委托承办服务费综合考虑参保规模、机构运行成本、工作绩效等因素，从工伤保险基金中的职业伤害保障支出科目中按比例支付。
健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商业保险机构工作协同机制。全面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委托办理标准化、规范化，科学编制职业伤害保障便民便企事项清单和办事指南。   
    五、基金管理
职业伤害保障费及其利息收入纳入自治区级工伤保险基金统一管理，在工伤保险基金中单独设立职业伤害保障费收入和支出科目。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归集和使用，并纳入工伤保险基金年度预决算管理。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等有关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职业伤害保障支出科目列支。职业伤害保障待遇等用款计划和资金拨付流程参照工伤保险基金自治区级统收统支有关规定执行。
六、信息系统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部门依托“金保工程”，按照全流程业务信息化要求建设内蒙古自治区职业伤害保障信息平台，并做好与全国集中的职业伤害保障信息平台、委托商业保险机构信息系统之间业务协同和信息流转，支持与交通运输、商务、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实现职业伤害保障业务网上经办。提供信息系统运行的技术保障。
七、风险防控
人社部门要加强基金管理，定期组织开展风险自查、疑点核查、交叉互查，及时通报、整改问题，化解基金安全风险。要强化流程控制，严格业务管理，建立健全职业伤害确认、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发放等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探索建立关键节点、关键数据、关键人员风控规则库，定期开展疑点数据和职业伤害死亡人员数据筛查，加大信息化风险防控力度。
八、组织保障
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是国家赋予我区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确保试点工作有序开展。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自治区税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监管局负责全区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建立常态化工作推进机制，共同研究和协调解决试点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自治区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承办职业伤害保障事务，负责全区职业伤害保障经办业务指导、岗位权限设置、统计分析、信息公开等工作，办理参保登记、资金管理、基金预算决算等业务；自治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负责全区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业务指导工作，具体承办职业伤害劳动能力再次鉴定业务；国家税务总局自治区税务局负责组织全区职业伤害保障费征收管理工作。
盟市、旗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职业伤害确认工作，盟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伤害劳动能力初次（复查）鉴定工作，盟市、旗县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伤害保障业务经办工作。
县级以上发展改革、财政、交通运输、商务、市场监督管理、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职业伤害保障相关工作。工会组织依法维护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合法权益，对平台企业职业伤害保障工作实行监督。
    九、宣传引导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精准开展政策解读，帮助相关平台企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了解政策、督促相关平台企业按要求参加试点。要坚持正确舆论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热点，为顺利推进试点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本通知未尽事宜，严格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执行，试点期间国家层面如有新规定，从其规定。试点中遇到的问题和有关意见建议请及时向自治区级主管部门报告。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自治区商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监管局

                  自治区总工会

　　　                      
                                 2026年2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联系单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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